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札西老師 翻譯

中觀應成區分了義及不了義，是從勝義諦以及世俗諦來分，

勝義諦是了義，世俗諦是不了義，因此主要宣說勝義諦的契經是

了義契經，主要宣說世俗諦的契經是不了義契經，中觀應成是以

這樣來區分了義及不了義的說法。在抉擇有關於了義之前，也就

是在悟入真實義以前，必須要先藉由世俗之方便作為悟入真實義

的方便。

彼經又云：

“彼經”指的就是在前面已經引過的《三摩地王经》。

《三摩地王经》又說道：

「我於千世界，所說諸契經，不能盡宣說，文異義唯一。

佛在“千世界”，就是說在無量的世界當中宣說無量的契經，

所以“所說諸契經，不能盡宣說”，佛對於一切的有情，在無量

的世界當中宣說的無量契經，所說的法是非常多種的。“文異義

唯一”，在文辭能詮語方面，雖然有很多極大的差異，但是他的

意趣都是相同的，佛宣說一切諸法的意趣只有一樣，就是爲令有

情未證空性能證空性，已證空性者能夠對於空性的證悟輾轉增上

乃至究竟，都是這樣的意趣。雖然另外的說法也會說到，佛出世

不管直接或者間接為有情說法的目的，都是要引到究竟能夠安置

有情於成佛的果位，雖然如此，但是與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同一

意趣，引申到對於空性的證悟，這個是沒有相違的，因為要引導

有情成就無上菩提的果位，必須要依靠什麼樣的方便才能夠令有



《入中論》講記 月稱菩薩造論 洛桑卻佩格西講授 2019-084

2

情獲得無上菩提的果位呢？必須要有殊勝方便所攝持的智慧，藉

由殊勝方便所攝持的證得空性的智慧不斷地增長而達到究竟，才

能夠成就無上菩提的果位。所以佛所宣說的一切諸法，其意趣也

可以說為令眾生未證空性能證空性，已證能夠輾轉增上，輾轉增

上能夠達到究竟，這個就是宣說一些諸法的意趣，與要引導一切

有情成就無上菩提的意趣是相同的。

所以佛在爲有情說法的時候，他都會觀待有情的根器，因為

普遍的有情來說，對於真實義、對於依緣起而成立空性的道理是

愚蒙的，因為內心為無明、為愚蒙所障蔽，所以無從了知緣起無

自性的道理，因為眾生愚蒙的緣故，所以不堪能顯示真實義的法

器。既然是不堪能顯示真實義的法器，所以沒有辦法為眾生宣說

空性，所以過去也有一些導師並沒有為有情宣說空性真實義，因

爲沒有辦法面對到堪能宣說空性的法器，所以這個時候就沒有宣

說空性。導師世尊雖然已經清楚地、透徹地證悟了緣起無自性、

真實義的法性，但是他沒有辦法為有情宣說，所以佛在剛成道的

時候，遍觀有情想要宣說空性真實義的法，但是得不到能夠宣說

空性真實義的對境，所以那個時候佛就說了一個偈頌，內容就是：

我已經得到了如同甘露一般的甚深法，但是有情愚蒙障蔽，所以

我沒有辦法宣說，因此漠然而安住。佛漠然而安住沒有說法，就

是說從他成道以後，在七七四十九天當中，並沒有對任何的眾生

說法。

若能修一事，即遍修一切。盡一切諸佛，所說無量法，諸法

皆無我。

“若能修一事，即遍修一切。”如果能夠修一法之上的空性，

就能夠遍修諸法之上的空性。這個道理就是說，我們對於一法，

在一事之上的空性的內涵，譬如像瓶之上的空性，我們藉由聽聞、

思維、修持，在瓶之上的空性，我們藉由依靠教典、依靠正理，

譬如像依靠正理來說，以緣起的正理來成立瓶無自性，藉由緣起

的正理來成立一法之上的空性而獲得證德以後，依此類推，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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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知道在其他法之上的空性也是如此，所以才說“若能修一事，

即遍修一切。”

在《般若心經》當中，他提到了一切諸法之上的空性，從色

乃至一切種智，一切諸法之上都有周遍自性空的道理，我們沒有

辦法、沒有能力在一切諸法之上去修持空性，我們能夠對於某一

法之上修持空性，雖然只能夠對某一法之上修持空性，但是的確

能夠對治掉對於一切諸法執爲諦實成立的執著，繼續修持以後，

這種諦實執的習氣都可以藉由這樣的修持能夠得到對治，所以他

說盡一切諸佛所說的法，同樣的，他的意趣的背後都是要宣說無

我的道理。

空性的種類是相當多的，就像在《般若佛母經》裡面提到空

的種類有分為十八空、十六空乃至有四空，空的種類相當的多。

我們沒有能力對一切的空都去修持，但若能踏實地去修一法之上

的空，的確也能夠對於我們的諦實執產生對治，所以“盡一切諸

佛，所說無量法，諸法皆無我。”“諸法皆無我”，就是佛宣說的

無量法，不管直接或者間接，都是為了引入無我的道理，也可以

說為了令有情能夠證得，這個無我包含人法兩種無我，所以，為

了令有情對於無我的道理能夠未生令生，這個證悟生已能夠輾轉

增上並且達到究竟，這個就是所謂的“所說無量法，諸法皆無我”

的道理。

若人善解義，能於此處學，不難得佛法。」

既已了知佛所宣說的無量諸法門，都是為了令有情能夠證悟

無我，令有情能夠對無我的證悟新生，並且生已增長乃至究竟的

話，有情所化機如果能夠善解其意，就是對於無我空性之義，藉

由聽聞、思維、修持，不斷地增上，未生令生，生已能夠增長而

達到究竟，“能於此處學”，能夠於空性這樣地修學的話，“不難

得佛法。”要獲得佛之法，指的就是說佛的不管是果位的身功德、

語功德、意功德的法，都能夠獲得，所以叫“不難得佛法。”

雖然所化機的根器不同，所化機的根器、勝解或者界有差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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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同樣的，如果對於空性的聽聞、思維能夠精勤地修持的話，

那麼要獲得佛的法，指的就是要獲得佛身語意之法，要獲得佛果

位之法，是不難獲得的，意思就是說是能夠很快速獲得的，因爲

要獲得成佛的方便，不外乎是藉由這種殊勝的方便所攝持的空性

慧的修持，所以剛剛提到能夠迅速累積資糧，必須要有殊勝方便

的攝持。

就像導師世尊在過在未成佛之前，那個時候還是在因位，是

菩薩的時候，曾經領五百位商人出海，這個時候他是大商主。他

們在出海取寶以後，其中有一位惡人心生歹念，想要將其他的商

人都殺害，然後獨得財物，這個時候菩薩有他心通，他了知到這

個有情心中所思所想，並且考慮到如果他因此而殺害了其他的五

百位商人，除了會有很多的有情死亡以外，這個有情也因為造作

這樣的惡業而墮於地獄當中，受很大的痛苦，所以菩薩生起了難

忍強大的大悲心，就將這樣的一個暴惡的、不調伏的有情，懷著

大悲心的意樂而殺害，對於這個行為，因為有殊勝大悲心攝持的

緣故，所以讓菩薩迅速地累積福德資糧，本來百劫的資糧要累積

的，能夠迅速累積，所以由這個殊勝福德資糧所攝，能夠迅速累

積資糧。這個喻告訴我們什麼呢？就是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，累

積無量劫的資糧，這個是有可能做到的。

接著看到後面的解釋：

「我於千世界」等四句，謂盡諸佛所說一切經中，凡明顯宣

說勝義者，即是直接趣入真如。其不如是說之不了義經，亦是間

接趣向真如，故趣入真如其義唯一也。

在前面的《三摩地王經》，說到“我於千世界，所說諸契經，

不能盡宣說，文異義唯一”這四句，意思就是說，盡佛所說的一

切契經中有直接明顯宣說勝義諦，這個是屬於了義經，當然就是

直接引導到真如。也有宣說不了義經，就是世俗諦的不了義經，

雖然不是直接地引導有情於真實義，但是也間接的引導趣向真實

義當中。所以所有的引導都是趣入真實義，從這個角度來說“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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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義唯一”。

在這四句當中提到“不能盡宣說”，所以後面就再解釋。

初發業者，不能盡學世界所有一切佛經，可學任何一經之真

實義。

“初發業者”的所化機，沒有辦法盡學佛所說的一切契經，

但是可學習其中的一部契經所宣說的真實義。

此是引證諸未明說真實義之契經，亦是悟入真實義之因也。

這就是引證沒有明說真實義的契經，也是要漸次引導悟入真

實義的一個前行的因。

在《入行論》的智慧品一開始就有說到“一切諸支分，佛爲

甚深說。”也就是說，佛在講到一切諸支分——一切所有的法，

目的是什麼呢？都是為了趣入真實義而說。其實這個也是依據

《三摩地王經》的內容而說的。

接著解釋到“若能修一事，即遍修一切”的道理。

「若能修一事」等二句，若善了知一法之真實義而修習之，

則能修習一切法之真實義，不須別修一一法之法性也。

這個就是為什麼雖然有情沒有辦法盡學一切契經，但是如果

能夠修一法之上的空性，能夠踏實地去修一法之上的空性，那麼

就能修持一切法之上的空性，就是間接地就能夠修持一切法之上

的空性，所以不需要別修一一法之上的空性。

這裡提到“若能修一事，即遍修一切”，這個“一事”，並不

是指在世俗法廣大行品當中的一事，是指在這一事之上的究竟安

住之理，就是空性，所以“若能修一事”，就是若能修一個事物

之上的究竟安住之理——空性，那麼“即遍修一切”，就是修一

切法之上的空性，因爲所有（法）的空性的道理都是皆同一味，

因爲都是遮微細所遮的空分，對於這一點來說是完全相同的，沒

有任何粗細的差別，所以才說若修一事之上的究竟安住之理，那

麼就能夠遍修一切諸法之上的空性，是這樣的一個道理。而不能

夠將它解釋為若能修一個廣大行品的法，那麼就能夠遍修一切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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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行品的法。後面就解釋到說：

若修一事，即成修一切法，彼事為何？

這個“事”是什麼呢？

「盡一切諸佛」等三句，即明彼事，謂法無我。非說廣大行

品，唯修一法即足也。

就結合到後面三句，就是“盡一切諸佛，所說無量法，諸法

皆無我。”這一事是什麼呢？就是盡一切諸佛所說的法，最重要

的就是諸法無我的道理，所以“謂法無我”是一切諸法之上无我。

所以這個“一事”就要结合到無我的道理，而不是廣大行品“唯

修一法”就夠了。

如《月燈經》（即《三摩地王經》）安立了不了義之理，《無盡

慧經》等亦如是廣說。

除了《三摩地王经》以外，還有另外就是《月燈經》。《月燈

經》，或者前面引《三摩地王经》，或者《無盡慧經》，安立了不

了義的道理，都是主要宣說勝義諦的是了義契經，主要宣說世俗

諦法的是不了義的契經，從這樣的一個勝義諦跟世俗諦二諦的所

詮，來區分了義經跟不了義經的內涵。在《無盡慧經》裡面對於

這個部分講的是比較廣，所以“《無盡慧經》等亦如是廣說。”

此等已於《辨了不了義論》中，詳盡解說。

《釋論》曰「略說少分。」

《釋論》指的是《入中論自釋》。在《入中論自釋》的原文

裡面有提到四個字：“略說少分”。《入中論自釋》月稱論師為什

麼提到“略說少分”呢？意思就是說要稍微做解釋。

稍微做解釋是要解釋什麼呢？後面宗大師又說道：

謂既釋《解深密經》所說三性為不了義，自宗如何安立三性

耶？此謂略說彼義之少分。

“略說少分”，意思就是要解釋，因爲在唯識宗宗義當中依

據《解深密經》所說的三性，以中觀應成來看是不了義的，自宗

應該要如何安立三性的道理？三性指的就是遍計、依他起、圓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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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。唯識宗在《解深密經》解釋三性的內涵，就提到遍計是無自

相的，依他起還有圓成實是自相成立、是有自相的。對於這樣的

說法，中觀應成認為這樣解釋三性是不了義的，自宗對於依他起、

圓成實跟遍計要怎麼樣來做解釋呢？所以要“略說少分”，要稍

微地對於這個部分來做解釋。唯識宗對於三性會區分，有一些是

有自相的，有一些是無自相的，所以唯識宗認為在中轉法輪當中

提到諸法無自相是不應理的，應該要如同在《解深密經》裡面提

到說依他起、圓成實是有自相，遍計才是無自相。但中觀應成認

為，就如同你所許的遍計是無自相，因此依他起跟圓成實也應當

是無自相才對，所以如果區分三性有自相跟無自相，這樣的契經

是不了義的契經，所以要解釋，要正確引申到了義，意思就是說

三性都是無自相，要做這樣的一個解釋。所以依《入中論自釋》

怎麼樣的解釋三性，就是中觀自宗解釋三性的內涵，所以“此謂

略說彼義之少分。”

如蛇在盤繩之緣起上，是遍計執，以彼蛇於此繩上非是有故。

第一個先來解釋什麼叫作“遍計”。“如蛇在盤繩之緣起上”，

“盤繩之緣起”，就是說真正存在的是“盤繩”，蛇是不存在的，

如果說蛇存在於這個盤繩的緣起上，因為盤繩存在，所以叫“盤

繩之緣起上”，那麼這個就叫作遍計，為什麼這個是遍計呢？“以

彼蛇於此繩上非是有故。”因為蛇在這個盤繩上，就真實來說是

不存在的，等於增益、增添上去，認為在盤繩上存在，這樣的一

個所執著的蛇在盤繩上存在這一點，就叫作遍計，所以遍計的喻

就是如同蛇在盤繩上這個道理。

就以真正的圓成實，他說：

於真蛇上則是圓成實，以非是於無上遍計執故。

如果舉喻的話，今天如果不是指這個蛇在盤繩上，而是純粹

說真正的蛇的話，那麼它可以是圓成實，因為它真實存在。如果

說蛇在盤繩上，這個是不存在，這個是遍計。他舉這個喻是說明

什麼呢？就是這個假立的東西，它加諸在一個存在之上，這個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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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的，它是增益上去的，是不存在的。

剛剛舉到三性當中遍計跟圓成實的喻，遍計的喻就說到，如

同蛇在盤繩上，因為盤繩上沒有真正的蛇存在，所以就如同是不

存在的，就舉了這個喻，就是蛇在盤繩上，因為蛇在盤繩上不存

在，所以結合到遍計，所以“以彼蛇於此繩上非是有故。”因爲

蛇在這個繩上非有。圓成實的話，他舉的喻就是說真正的蛇，沒

有在盤繩上，是真正存在的蛇，因爲它是真正有、真正存在的緣

故，所以結合到圓成實，所以他說“於真蛇上則是圓成實，以非

是於無上遍計執故。”因為它並沒有如同上面的這種不存在。

結合這個喻，了解這個喻之後，再下來結合到法的道理，所

以法喻要合釋，所以由這個蘊引申到法。

如是真理自性，於依他起有為法上，是遍計執。

“如是”，就是如同上面的三性所舉的喻。“真理自性”，就

是指假設我們說諸法的究竟安住之理，認為就是依他起，所以“於

依他起有為法上”，如果我認為這個依他起有爲法是有自性的話，

那麼這個就是遍計，所以這個就結合到所破，依他起有爲法上，

因為它並沒有這個所破自性，所以當說這個究竟安住之理就是依

他起有爲法，等於承許依他起有爲法是有自性的，所以這個就結

合到遍計。

為什麼這個“真理自性”如果說就是依他起有爲法，這樣一

來會變成遍計？“真理自性”指的是顯現與真實符順，依他起有

爲法是虛妄，它顯現與真實不符順，所以如果認為依他起有爲法

顯現與真實符順的話，那這個是遍計，因為它並不是，就是實際

上依他起有爲法並不是顯現與真實符順的，所以才說是遍計。因

為“真理自性”，就是說究竟安住之理來說的話，也就是法性、

空性，它是不觀待因緣的，它是不由因緣造作的，但是依他起有

爲法要觀待因緣，它是由因緣造作的，所以才會說這個是遍計，

就是如果認為究竟安住之理就是依他起有爲法的話，這樣是遍計，

是不存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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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爲《中論》說道：

《中論》云：「自性名無作，不待異法成。」

這個“自性”是指究竟安住之理——法性，它是不由因緣所

造作的，不觀待“異法成”，就是不觀待他法。一般來說，當然，

空性也要觀待，但是這裡所謂的“不待異法成”是不觀待因緣，

因為它不是有爲法，所以它不是觀待因緣而成的。

以真理之自性，非所作法故。

因為究竟安住之理的法性並不是觀待因緣而成辦的，所以它

不是所作性。

如於現見之緣起所作如幻法上，遍計執為真理之自性者，

“如於現見之緣起所作如幻法上”，這個是指一般異生凡夫

在執取或者在顯現這個緣起所作性的如幻之法。“遍計執為真理

之自性者”，當他見到緣起如幻之法，但是他卻執為就是究竟安

住之理，就是遍計執為真理自性，他就會執爲這個就是究竟安住

之理，所以當異生凡夫看到這個緣起所作性的如幻之法，他沒有

辦法見到它依緣或者是如幻的道理，他會遍計地（就是顛倒地）

執爲它是究竟安住之理，也就是說執它是有自性的。

於佛如所有智所行境上乃是真理，以彼非於無上遍計執故。

唯有佛如所有智的所行境才會見到這個究竟安住之理，因爲

他所行境、所見到的，並沒有如同上述異生凡夫所執的這種遍計。

由智慧不觸因緣所作事，唯親證自性者，名曰佛，證悟真理

故。

如所有智的這個“智慧”是如佛的如所有智，因為前面有提

到說唯有佛如所有智所行境，才能夠見到這個究竟安住之理的法

性，因爲佛的如所有智在唯觀空性的所見中不會觸，“不會觸”

就是說他不會去執“因緣所作事”，因緣所作事就是依他起，佛

的如所有性智，他主要就是要觀察空性，所以在佛如所有性智觀

空性的所見境中，並不會去執因緣所作事的依他起，唯有什麼

呢？親證自性。這裡所謂的“自性”就是指究竟安住之理——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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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所以“名曰佛”，才會因此名他為佛，意思就是“覺醒者”，

“證悟真理故。”因為他能夠以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證悟真理。

不觸之義，後當抉擇。

這裡有提到一個“不觸因緣所作事”，其實這個內容來說還

有一些要抉擇的部分。“不觸之義，後當抉擇。”“不觸”之理，

就是佛的智慧可以分為如所有性智及盡所有智，佛的如所有智在

唯觀空性的所見中二顯隱沒，所以佛的如所有性智在唯觀空性的

所見境中“不觸因緣所作事”，就是說他不觸依他起，因為這個

時候，唯有要現前直接地證悟究竟安住之理的法性，所以這個叫

“不觸之義”。這裡提到“不觸”，也就是一般對於依他起的承許

來講，中觀宗認為非諦實成立，佛所證悟的就是非諦實成立的這

個部分。唯識宗就會認為依他起是諦實成立。

《釋論》曰：「當了達如是三性建立，而解說契經密意。」

這個“《釋論》曰”，藏文在前面有個“是故”，“是故《釋論》

曰”，就是因為如同上面所說的這個作爲原因，所以在《入中論

自釋》裡面提到“當了達如是三性建立，而解說契經密意。”對

於這個三性建立，要真正地就中觀自宗角度去做解釋，以這樣的

方式來了解“契經密意”，就是在《解深密經》當中所說的內涵。

謂由彼道理，既可了知《彌勒問品》所說三性之密意，亦能

了知《解深密經》所說三性之密意是不了義也。

藉由上面所解釋的三性的建立的道理，就能夠了知在《彌勒

問品》，這裡所謂的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，是在《般若二萬頌》當

中的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。一般來說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可以分

為兩個部分：一個是《般若二萬頌》當中所說的，以及在《解深

密經》當中也有提到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。而此處所謂《彌勒菩

薩請問品》是《二萬頌》所說的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。所以由此

可以了知《二萬頌》的《彌勒菩薩請問品》所提到的三性的密意，

也可以了知《解深密經》，《解深密經》是在《勝義生菩薩請問品》

裡面提到了三性的密意，可以知道《解深密經》所說的這個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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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義的。

又唯識師，說於依他起上，假立異體二取，為遍計執。

唯識宗認為在依他起上，這個能取所取體性異或者質異，這

個是遍計，“為遍計執”就是說這個是遍計。

此是所應思察者，以能取、所取，即是依他起，離二取外，

別無依他起事故。

他說“此是所應思察者”，因爲就中觀自宗來說，認為能取

跟所取二者應該是質異，這個質異來說並非遍計。唯識宗認為能

取跟所取二者質異空
1
，因為它是不存在，因為他承許二取空，

所以他才會認為這個“質異”是遍計。所以“所應思察”的地方

來說，“以能取、所取，即是依他起，離二取外，別無依他起事

故。”因為能取所取都是依他起，除了此二取，就是能取跟所取

之外，沒有其他的依他起，所以如果認為能取所取異體是遍計，

是不應理的。

《彌勒問品》所說之三自性，與《解深密經》所說三自性之

建立。於《辨了不了義論》中，已廣抉擇。

另外，在《彌勒問品》（這個是指在《般若二萬頌》的《彌

勒問品》）當中所說的“三自性”，就是三性——依他起、圓成實

跟遍計，“與《解深密經》所說三自性之建立。於《辨了不了義

論》中，已廣抉擇。”在《解深密經》裡面提到了《勝義生菩薩

請問品》，當中說到了有關於三性的建立，因此就是分判出依他

起、圓成實是有自相，遍計是無自相。藉由《般若經》當中說的

《彌勒問品》的三性的建立，就可以回過來了知《解深密經·勝

義生請問品》所說的三性建立是不了義的，對於其中的道理就可

以了知。

以上就是完整的第二個科判，破他生結束。再下來進入：

寅三、破共生

1 此處（31:06）錄音爲“唯識宗認為能取跟所取二者質異”。疑爲口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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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共生就比較容易，因爲在前面第一個破自生，第二個破他

生，自生他生都已破，所以自他共生這個過失自然也是一樣，就

能夠破除，所以這裡的破共生的內容比較少，總和在一起就是一

個偈頌。

破共生主要就是要破承許共生的外道所說的共生的內涵。承

許共生的外道主要就是裸形外道，裸形外道承許共生，就是自他

共生。裸形外道宗義的特色來說，所謂裸形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他

們並沒有穿任何的衣服，除此以外，他們還要經歷很多的苦行的

修練來去除他們的罪障。譬如像他們在飲食方面，是有很多不能

夠受用的，甚至他們認為連蔬菜或者植物也有生命，所以也不能

去損害蔬菜或者是植物的性命，所以也不受用這些食物，除此以

外，他們會在一早非常寒冷的時候，用冷水來沖洗自身，藉由冷

水沖洗自身來達到凈化罪障的效果，所以有很多這樣的苦行，這

個是裸形外道，而且他們沒有穿衣服，所以叫裸形，以很多這樣

的方式來淨除他們的罪業。現在在印度還有裸形外道這樣的一個

教派，還有這樣的追隨者在，他們在深山林藪當中苦行，他們有

不同的承許，在裸形外道當中還是有不同的說法。譬如像有一些

裸形外道認為，在植物的本體當中，主要是根部不要去受用，這

樣一來植物的生命可以延續，樹葉是沒有生命的，樹葉是可以受

用的，所以他們會吃樹葉。有一些裸形外道說樹葉也有生命，所

以連樹葉都不受用，這樣的情況也有。總之，裸形外道執持這個

共生的見解。對於有關於事物的生，他們的承許是什麼呢？裸形

外道承許就是共生，這個共生就可以分為自生跟他生兩個部分，

總合在一起，所以叫作共生。因爲事物的產生，必須要有近取因

還有俱生緣，必須要有這兩個成分它才能生。就像苗芽能夠出生，

它也必須要有近取因，也要有俱生緣，就像種子作為近取因，然

後其他的水、陽光等作為俱生緣，所以近取因就結合到自生的部

分，俱生緣就結合到他生的部分，兩個都需要，所以就是共生。

破共生，這裡提到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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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計從共生亦非理，俱犯已說眾過故」

前面提到破自生他生的過，都在共生一樣會產生，所以承許

共生不應理。

露形外道計自他共生，

“露形外道”就是裸形外道，“計自他共生”，他所承許的自

他共生是什麼呢？

謂如從泥團、杖、輪、繩、水、陶師等而有瓶生，瓶要泥性

中有乃得生，故從自生。

這個“瓶”是指泥瓶，或者我們一般說陶瓶。陶瓶的產生，

它要有近取因，它的近取因就是泥團或者陶土，其他的杖、輪、

繩、水還有陶師是俱生緣，這個作為輔助的工具，因為這些因緣

聚合才會有瓶的產生，所以“瓶要泥性中有乃得生，故從自生。”

所以這個泥或者是陶土，因為它是近取，它就結合到自生。

陶師功用等他法，亦能生瓶，故亦從他生。

其他的譬如杖、輪、繩、水、陶師，這些他法也必須要聚合

才能夠生瓶，所以這個陶瓶也要從他生，所以他就承許有這樣的

自生跟他生的道理。

外法既爾，內法亦然，要自他共乃得有生。

外在的，就像剛剛提到的陶瓶就是外法，內法就是自己個人

來說也是如此，就是補特伽羅相續所攝的也是如此，也是如此意

思是什麼呢？“要自他共乃得有生。”就是說必須要自生加上他

生，也就是共生，才有辦法出生，所以說內在的事物跟外在的事

物都是這樣的道理。

彼宗安立九句義，

“九句義”，就是指裸形外道有所謂的“九句義”的內涵。

謂人我所愛護之命、諸根等非命、能生善趣與解脫之法、與

彼相違之非法、煩惱等諸漏、遮止犯戒等之律儀、苦、樂，從所

知生能為知因之和合勢力。

第一個，“謂人我所愛護之命”，所以第一個其實指的就是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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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；第二個，“諸根等非命”，就是指其他的根，不是命根的其他

的根；然後第三個，“能生善趣與解脫之法”，這個指的是善法；

第四個，“與彼相違之非法”，就是非善法；然後第五個，“煩惱

等諸漏”；第六個，“遮止犯戒等之律儀”；第七個“苦”；第八個

“樂”；第九個，“從所知生能為知因之和合勢力”，所以這個是

“和合勢力”，第九個簡稱“和合勢力”。這九個就是裸形外道所

承許的所謂的“九句義”。在九句義當中，他結合到從這個九句

義來看補特伽羅。

如慈氏，要於前生命中已有乃受現生，故從自生。

譬如像舉一個人，就叫慈氏，這個是一個人名。以慈氏這樣

的一個補特伽羅來說的話，他也有自生跟他生，自生的部分是什

麼呢？“要於前生命中已有乃受現生，故從自生。”

以慈氏與命不異故，

他認為慈氏在過去生必須要有命根，由這個命根續命而來到

這一生，所以命根就好像慈氏的近取因，這個就是作為自生的部

分，他必須要過去生就已經有這個命根，這一生他才能夠延續這

個命根而結生，所以慈氏這一生的命根跟慈氏過去生延續過來的

命根，這兩者來說沒有相異，就是沒有體性相異，這個就結合到

自生的部分。所以裸形外道認為這個命根就是補特伽羅本身，命

根與補特伽羅本身“不異”，就是說它是相同的，是體性一的，

是沒有差別的，之所以這一生的補特伽羅，也就是這一生的命根

可以產生，可以結生相續，是因為過去生有命根的緣故，因爲有

命根，所以他可以投生到很多地方，投生到人，投生到天，投生

到六道當中，都是因為有命根的緣故，這一點就結合到自生。

命能從此世往他世故，復許能往天等諸趣故。

因為有命根，他才有辦法從這一生到來生，或者從過去生到

這一生，或者投生到其他的六道，這個是屬於自生的部分。

再下來就是藉由俱生緣而結合到他生。

慈氏亦從父、母、法、非法、有漏等他法生，故亦從他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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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九句義當中，除了命根是屬於近取、是屬於自生以外，其

他還有提到什麼呢？譬如像說還有父以及母，指的就是父精母血

的這種給予。還有法及非法，法就是能夠投生到善趣的善法，非

法就是“與彼相違之非法”，就是慈氏補特伽羅來說，他要投生，

他也需要依靠善業或者是惡業、善法跟非善法。還有什麼呢？煩

惱等諸漏等等，這個都屬於他法，屬於俱生緣，所以這裡結合到

他生。因為這個緣故：

以不許自他各別能生，故前破自他各別生，於吾等無妨也。

所以他就會說：我沒有認為純粹要自生或純粹要他生就好，

我認為要自他加在一起，所以你前面各別在破自生跟他生，對我

來說沒有任何的違害。

在前面各別的破自生、破他生，這個就是說，前面提到自生

是什麼呢？前面提到他生的是什麼呢？前面自生提到果從與自

體性一的因所生，也可以說，果在它的體性一的因當中，以不明

顯的狀態而有，所以到了果位的時候，它就是明顯的狀態而有。

而實際上，不管從不明顯轉為明顯，但是果在因位當中與自為體

性一而生，這個道理就是屬於自生的內涵。所以在前面自宗破自

生的時候，如果果是從這樣的一個體性一的因所生的話，那麼果

在因中已經有了，為何還要再生？所以再生無義。或者如果要承

許還要再生，就會有無窮的過患，所以提出了自生的過失。

前面他生來說，並不是純粹說果跟因是體性相異，所以果與

因體性相異而生，這個叫他生，不是這樣的。這個承許就連中觀

應成也有，就是果與因是體性相異，這一點來說中觀應成承許。

所以，所謂的他生，是指果跟因是自相成立或者自性有的體性相

異，所以各別來說，果是自相成立，因也是自相成立，所以果由

自相成立的、體性相異的因所生，這個才會成為中觀應成所要破

斥的。除了中觀應成以外，自續派以下可以說都承許他生，就是

自相成立的因生自相成立果的他生的見解。

所以針對於破自生，自宗提出了兩個過失：如果果在因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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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已有，果與因為體性一而生，說明果在因位中已有，如果果在

因位中已有，會有什麼樣的過失呀？代表說果在因位已有不當生，

因位已經有的緣故，不需要再生了，如果說今天講生是指先有後

生，說明它需要生，如果先已經有了，為何還要再生呢？所以就

提到了再生無義的第一個大的過失；除了再生無義以外，第二過

失是什麼呢？如果認為雖然已經有了，但是還可以再生，就是在

因位的當中有，還可以再生的話，這樣一來就會生已復生，終成

無窮，所以就是生無窮過。提到了再生無義跟再生無窮的兩大過

失。

破他生的時候提到的是什麼呢？提到火焰亦應生黑暗，第二

個，又應一切生一切。就是說，如果是自相成立的因生自相成立

的果，代表因跟果不相互觀待，因跟果在不相互觀待的情況下，

還能夠因生果的話，照理說火焰應該沒有辦法生黑暗，它應該是

滅除黑暗的，但是因為你的因果不相觀待，所以火焰應該也可以

生黑暗；第二個就說到一切生一切，就是一切的是因非因，應該

作為因的，不應該作為因的，都不用區分，都能夠生一切是果非

果，所以提到一切生一切的過失。當然從這個他生延伸出去，還

有很多的過失，但主要就提出了這兩大過失，就是火焰生黑暗跟

一切生一切。所以總合在一起，破自生跟他生的時候，提到了四

種過失，破自生兩個，破他生二個。那麼再破共生的話，就會比

較容易，是因為前面已經破過了，所以在破共生的時候，這些過

失都會產生。

後面我們就下次上課再說，我們今天上到這裡。


